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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争议
透视

当香港税务局（IRD）进行税务实地审核及调查时，某些税务问题的处理方

法通常会备受关注。从本期《香港税务争议透视》开始，我们将探讨一些常

见的香港税务争议问题。若纳税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应寻求专业意见及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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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来源地

毫无疑问，利润来源地应是香港税制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

之一。香港自1940年起已开始实施地域来源征税原则

（即仅对源自香港的利润征收香港利得税）1。香港《税务

条例》第14条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任何行业、专业或

业务，均须就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应评税利润缴纳利

得税。但是，第14条并没有明确界定“于香港产生或得自

香港”的涵义。因此，实施地域来源征税原则是复杂且具

争议性。过往，关于利润来源地有许多法庭案例。某些案

例为以上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但不是所有案例都有

一致的判决。

根据已有案例的法律原则，普遍接纳确定利润来源地须根

据有关个案的事实而决定。所以，并无一个由法官制订，

可以概括适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通则。每个个案均须根据

其实际情况予以确定。法庭的概括指导原则是须“查明纳

税人从事赚取有关利润的活动”2。HK-TVB International 

Limited v. CIR [1992] 2 AC 397一案将其进一步阐述为

“查明纳税人从事赚取有关利润的活动，以及该纳税人从

事该活动的地方”。在应用概括指导原则时，焦点须放在

纳税人赚取利润的活动，而非其他先前或次要的活动。

确定利润来源地的可行方法

从实际角度来看，确定利润来源地的过程可分为三个不同

的阶段：（i）分类（classification）;（ii）鉴别

（identification）和（iii）文件记录（documentation）。

在第一阶段，由于不同利润类别有不同确定利润来源地的

方法及因素，故纳税人应仔细划分有关利润的类别。例如，

达成买卖合约的地点对于确定贸易利润来源地至关重要，

而服务地点则是确定服务收入来源地的关键因素。“合约

达成的地点”一词不能仅理解为合约签署地，它还包括合

约商议、订立和执行的地方。货物制造地点是制造业利润

的来源地，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地方则是普通贷款利息

收入的来源地。

举个例子，香港纳税人向其在中国大陆的关联工厂出售原

材料进行加工，然后从工厂购买成品。这类业务模式应被

归类为贸易生意（利润来源地的决定因素应为达成买卖合

约的地点）。但是，如果纳税人错误地将业务模式归类为

制造业，那么产品制造地将被误当作利润来源地的决定因

素。

在对利润类别进行适当分类后，第二阶段是鉴别赚取利润

的活动。若获利活动在香港进行，有关利润则须在香港课

税。在鉴别获利活动时应格外谨慎，因同一活动可能在某

一种情况下至关重要，但在另一情况中却只是属于先前或

次要的活动。不同利润所对应的获利活动也不尽相同。然

而，“万能工业有限公司”一案的判决中指出（该案例涉

及贸易利润的离岸申请）3，在决定贸易利润来源地时，

应先检阅全部事实，然后衡量每项事实对产生利润的重要

性。在该案例中，由于纳税人向第三方的销售远比从关联

企业购货需要更多的精力，故法庭认为纳税人的销售交易

较购货交易更为重要。有见及此，纳税人应在此关键的识

别阶段寻求专业建议。

最后一个阶段为文件记录，这阶段包括提供文件证据去支

持所有获利活动均在香港境外进行。根据香港《税务条

例》，举证责任由纳税人承担。因此，无论纳税人的论证

多么有力，只要未能提供证据来履行举证责任，均可导致

离岸申请不获接纳，即使在法庭上亦如此。此外，符合香

港《税务条例》保存业务记录规定的文件（即用以确认纳

税人收入、支出和利润的文件），并不一定能充分地支持

纳税人的离岸申请。其他营运档案（如电子邮件、工作计

划、行程表、会议记录）也须呈交税务局以证明获利活动

的地点。

一般认为，仅提供在香港境外进行活动的证据即可足以支

持离岸申请。实际上，税务局还会要求纳税人提供在香港

境内活动的数据文件，以确保在香港境内进行的活动仅为

从属或次要活动。

就证明利润来源地的三个阶段做好充分准备是在香港成功

申请离岸利润的先决条件。如纳税人有涉及利润来源地这

一税务争议问题，应寻求专业意见及协助。

1. 《1940年战时税收条例》
2. CIR v. Hang Seng Bank Limited [1991] 1 AC 306
3. CIR v Magna Industrial Co Ltd [1996] HKCA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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